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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严格履行了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关联董事回避等程序，本次关联交

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人同意《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的议案》，在上述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过程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规章制度执行，切实

维护公司投资者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本人同意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

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３

、上述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

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１

、本公司与红太阳集团签订的《产品营销协议》

（

１

）协议双方：

甲方：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３

）交易标的：

乙方向甲方采购其生产的部分农药产品以供出口销售。

（

４

）交易价格：

双方每笔购销业务均应签订购销合同，定价应依据国家、地方有关价格标准，若无国家、地方定价标

准，则应根据当地可比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

５

）交易结算方式：

货款逐月结算，按季清算，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形式支付；

（

６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

７

）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

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２

、南京生化与红太阳集团签订的《产品营销协议》

（

１

）协议双方：

甲方：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３

）交易标的：

乙方向甲方采购其生产的部分农药产品以供出口销售。

（

４

）交易价格：

双方每笔购销业务均应签订购销合同，定价应依据国家、地方有关价格标准，若无国家、地方定价标

准，则应根据当地可比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

５

）交易结算方式：

货款逐月结算，按季清算，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形式支付；

（

６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

７

）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

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３

、华洲药业与红太阳集团签订的《产品营销协议》

（

１

）协议双方：

甲方：南京华洲药业有限公司

乙方：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３

）交易标的：

乙方向甲方采购其生产的部分农药产品以供出口销售。

（

４

）交易价格：

双方每笔购销业务均应签订购销合同，定价应依据国家、地方有关价格标准，若无国家、地方定价标

准，则应根据当地可比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

５

）交易结算方式：

货款逐月结算，按季清算，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形式支付；

（

６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

７

）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

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４

、安徽国星与红太阳集团签订的《产品营销协议》

（

１

）协议双方：

甲方：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乙方：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３

）交易标的：

乙方向甲方采购其生产的部分农药产品以供出口销售。

（

４

）交易价格：

双方每笔购销业务均应签订购销合同，定价应依据国家、地方有关价格标准，若无国家、地方定价标

准，则应根据当地可比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

５

）交易结算方式：

货款逐月结算，按季清算，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形式支付；

（

６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

７

）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

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５

、广西农资与江苏科邦签订的《产品营销协议》

（

１

）协议双方：

甲方：广西红太阳农资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科邦生态肥有限公司

（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３

）交易标的：

甲方向乙方购买部分肥料产品。

（

４

）交易价格：

双方每笔购销业务均应签订购销合同，定价应依据国家、地方有关价格标准，若无国家、地方定价标

准，则应根据当地可比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

５

）交易结算方式：

货款逐月结算，按季清算，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形式支付；

（

６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

７

）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

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６

、安徽国星与马鞍山科邦签订的《电力协议》

（

１

）协议双方：

甲方：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乙方：马鞍山科邦生态肥有限公司

（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３

）交易标的：

甲方向乙方销售电力产品。

（

４

）交易价格：

根据乙方的实际用电量，甲方按电力公司开具给甲方的价格与乙方结算。

（

５

）交易结算方式：

电力货款按月结算，按季清算，并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形式支付。

（

６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

７

）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

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７

、苏农连锁与上海苏农签订的《产品营销协议》

（

１

）协议双方：

甲方：江苏苏农农资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苏农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３

）交易标的：

甲方向乙方采购乙方经营的肥料产品；同时向乙方销售甲方经营的肥料产品。

（

４

）交易价格：

双方每笔购销业务均应签订购销合同，定价应依据国家、地方有关价格标准，若无国家、地方定价标

准，则应根据当地可比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

５

）交易结算方式：

货款逐月结算，按季清算，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形式支付；协议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购销合

同中具体约定价款支付条件、期限及金额等。

（

６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

７

）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

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８

、安徽国星与南一农集团签订的《劳务协议》

（

１

）协议双方：

甲方：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乙方：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３

）交易标的：

为了保障乙方承租的草甘膦整套装置能完善有效运行， 乙方需甲方提供相应的配套劳务或服务，主

要包括人员人工、设备修理、化验检验、污水处理及其他。

（

４

）交易价格：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当地的公平的市场价值，经双方协商一致，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为

乙方提供相关劳务，劳务费用按每月实际的发生额结算。

（

５

）交易结算方式：

劳务费用逐月结算，按季清算，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形式支付。

（

６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

７

）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

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９

、安徽国星与南一农集团签订的《租赁协议》

（

１

）协议双方：

甲方：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乙方：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３

）交易标的：

甲方拟将草甘膦整套装置（以下简称“出租资产”）出租给乙方使用，乙方保证将合理使用甲方出租资

产并保证该等资产不被损坏。

（

４

）交易价格：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当地的公平的市场价值，经双方协商一致，乙方租赁使用甲方资产，在

租赁期限内的租金按每季度

１２３８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计算，共计

４９５２

万元（不含税）。

（

５

）交易结算方式：

租赁费用按季结算，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形式支付。

（

６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

７

）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

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１０

、公司与南一农集团签订《房屋租赁协议》

（

１

）协议双方：

甲方：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３

）交易标的：

甲方租赁乙方位于南京市高淳县宝塔路

２６９－２７５

号的部分厂房、仓库等房产，面积共计

２１７０１．２９ｍ２

。

（

４

）交易价格：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当地的公平的市场价值，经双方协商一致，合同房产在租赁期限内的租

金按每月

４７

，

７３３．００

元人民币计算，共计

５７．２７９６

万元。租赁期间，合同房产的水、电、暖费、维修费及其他有

关使用合同房产的费用由甲方负担。

（

５

）交易结算方式：

合同房产的租金按季度清算，并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

（

６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

８

）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

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１１

、公司与红太阳种业签订《房屋租赁协议》

（

１

）协议双方：

甲方：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南京红太阳种业有限有限公司

（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

（

３

）交易标的：

甲方租赁乙方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竹山南路

５８９

号拥有的建筑面积

９０９２．１６

平方米的两层办公楼。

（

４

）交易价格：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当地的公平的市场价值，经双方协商一致，合同房产在租赁期限内的租

金按每月

２３６３９６．１６

元人民币计算，每年租赁费共计

２８３．６８

万元。 租赁期间，合同房产的水、电、暖费、维修

费及其他有关使用合同房产的费用由甲方负担。

（

５

）交易结算方式：

合同房产的租金按季度清算，并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

（

６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

８

）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届满时，

将自动逐年续展，直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１２

、安徽国星与马鞍山科邦签订《房屋租赁协议》

（

１

）协议双方：

甲方：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乙方：马鞍山科邦生态肥有限公司

（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３

）交易标的：

甲方租赁乙方办公楼的二、三两层，共计建筑面积为

６１２０．５１

平方米。

（

４

）交易价格：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当地的公平的市场价值，经双方协商一致，合同房产在租赁期限内的租

金按每月

３７５００

元人民币计算，共计

４５

万元。租赁期间，合同房产的水、电、暖费、维修费及其他有关使用合

同房产的费用由甲方负担。

（

５

）交易结算方式：

合同房产的租金按季度清算，并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

（

６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

８

）履行协议的期限以及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期限为一年，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本协议在有效期限届满或展期后的期限

届满时，将自动逐年续展，直至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终止本协议。

七、备查文件

１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意见函。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５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7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农

连锁

２０１２

年度对外供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释义：

１

、

本公司

、

公司或红太阳股份

：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

２

、

苏农连锁

：

江苏苏农农资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３

、

大丰劲力

：

江苏劲力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

原大丰市劲力化

肥有限责任公司

，

苏农连锁持有其

５１％

股权

。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苏农农资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农连锁为大丰劲力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和

１１

月

２０

日，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

议批准了《关于苏农连锁为大丰劲力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苏农连锁采用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控股子公

司大丰劲力提供最高额度为

９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同意苏农连锁董事会授权其经营管理层办理上述相

关事宜。

２０１２

年度，苏农连锁为大丰劲力向中国银行大丰支行借款提供额度为

２５００

万元的担保，向中国银行

大丰支行银行承兑汇票敞口融资提供额度为

１６００

万元的担保，苏农连锁、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共

同为大丰劲力向深圳发展银行南京分行借款提供额度为

５００

万元的担保， 向深圳发展银行南京分行银行

承兑汇票敞口融资提供额度为

１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 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 苏农连锁实际为大丰劲力担保金额为

５５００

万元，累计担保金额为

５５００

万元。

由于大丰劲力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９５．６８％

和

９６．０１％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将履行持

续性信息披露义务。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 保 人 名 称 江苏劲力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大丰市区大刘路

１７５

号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陆立新

注 册 资 本

３９２８

万元人民币

实 收 资 本

３９２８

万元人民币

公 司 类 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 营 范 围

尿素

、

甲醇

、

碳酸氢铵

、

液氨

、

复混

（

合

）

肥料

、

掺混肥料

、

化学肥

料

、

塑料编织袋制造

、

销售

；

煤炭销售

；

化工生产技术服务

、

技术

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水电设备安装

；

化工设备维修

、

安装

（

国家有专项审批规定的项目除外

）。

大丰劲力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苏农农资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５１％

的企业，其股权结构图

见附件。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大丰劲力总资产

８９４

，

４６１

，

１３４．３８

元，总负债

８５８

，

７６１

，

２６８．０５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３５

，

６９９

，

８６６．３３

元。

２０１２

年度，大丰劲力实

现营业收入

５３５

，

１００

，

０５８．８２

元，实现营业利润

－５６

，

５２４．０６

元，实现利润总额

１９３

，

０５８．２３

元。

三、

２０１２

年度履行的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１

、苏农连锁与中国银行大丰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

日，苏农连锁与中国银行大丰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２００８

年苏农企保字第

０１

号），为大丰劲力向中国银行大丰支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额度有效期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

４０００

万元。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的保证期间为发生期间届满

之日起两年。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苏农连锁为大丰劲力在中国银行大丰支行贷款及票据融资的担保余额为

４０００

万元。

２

、苏农连锁、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发展银行南京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苏农连锁、南京第一农药集团共同与深圳发展银行南京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编号： 深发宁东额保字第

２０１２０７２０００１

号）， 为大丰劲力向深圳发展银行南京分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保证额度有效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止，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

１５００

万元。 主合同项下

实际发生的债权的保证期间为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苏农连锁、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为大丰劲力在深圳发展银行南京

分行贷款及票据融资的担保余额为

１５００

万元。

四、苏农连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批准的苏农连锁对大丰劲力担保额度为

９０００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８３％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苏农连锁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

５５００

万元（其中：苏农连锁

为大丰劲力向中国银行大丰支行借款提供额度为

２５００

万元的担保，向中国银行大丰支行银行承兑汇票敞

口融资提供额度为

１５００

万元的担保；苏农连锁、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为大丰劲力向深圳发展

银行南京分行借款提供额度为

５００

万元的担保， 向深圳发展银行南京分行银行承兑汇票敞口融资提供额

度为

１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占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７３％

。

苏农连锁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大丰劲力生产经营状况正常， 公司通过苏农连锁提供担保可能导致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

内，同意苏农连锁提交的《关于苏农连锁

２０１２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报告》，并就苏农连锁

２０１２

年度对外担

保情况作出披露。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附件：

江苏劲力化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示意图

注：

红 太 阳：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农资连锁：南京红太阳农资连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振邦：江苏振邦农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振邦：南京振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苏农连锁：江苏苏农农资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丰劲力：江苏劲力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５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8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定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互保额度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释义：

１

、本公司、公司或红太阳股份：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２

、安徽国星： 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子公司；

３

、南京生化：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的子公司；

４

、华洲药业：南京华洲药业有限公司，南京生化的子公司；

５

、重庆红太阳：重庆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子公司；

６

、苏农连锁： 江苏苏农农资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子公司；

７

、大丰劲力：江苏劲力化肥有限责任公司，苏农连锁的子公司。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担保情况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了保证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经营的正常开展，有利

于各公司筹措资金，实现良性发展，根据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整体经营计划及业务发展规划，在审核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收付款计划、资金缺口及融资安排的基础上，经综合平衡后，拟确定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互保额度

为人民币

８６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７％

。

２０１３

年度拟确定的互保资源具体配置如下：

序号 担保公司名称 被担保公司名称 拟担保额度

（

亿元

）

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

（

％

）

１

南京生化 本公司

１．６０ ５．０２％

２

南京生化 安徽国星

４．００ １２．５６％

３

安徽国星 华洲药业

１．００ ３．１４％

４

本公司 重庆红太阳

２．００ ６．２８％

担保金额合计

８．６０ ２７．００％

（二）担保期限及相关授权

本次确定的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互保额度，授权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此议案预计

额度以内发生的具体互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应的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

（三）担保事项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确定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１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县桠溪东风路

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杨寿海；

注册资本：

５０７２４．６８４９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７２４．６８４９

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农药生产（按《农药生产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农药产品包装物的

生产、销售（按《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生产企业定点证书》核定的定点生产范围经营）。三药中间体及精

细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技术咨询和服务；化肥经营；投资管理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红太阳股份总资产

９

，

１１５

，

５９０

，

１３４．３

元，总负债

５

，

９２９

，

９２５

，

４１１．１

元，净资产

３

，

１８５

，

６６４

，

７２３．２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５．０５％

。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

７

，

１７５

，

３６６

，

００８．５６

元，营业利润

３０６

，

１９４

，

５８８．５

元，利润总额

３６９

，

４１７

，

４６４．２９

元，净利润

２９８

，

４３６

，

３１９．７８

元。

２

、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当涂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杨寿海；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

４

万吨

／

年草甘膦原药、

３．３

万吨

／

年吡啶、

１．７

万吨

／

年

３－

甲基吡啶、

０．１

万吨

／

年

３

，

５－

二甲基吡啶、

１

万吨

／

年百草枯生产、销售（许可证有效期止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一般经营项目：双甘膦、

０．１

万吨

／

年

２

，

３－

二甲基吡啶、

０．０５

万吨

／

年

２

，

３

，

５－

二甲基吡啶生产、销售，劳务服务。

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安

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

，

６３６

，

４９２

，

２９４．１２

元，总负债

８７８

，

２３０

，

７５０．７３

元，净资产

７５８

，

２６１

，

５４３．３９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５３．６７％

。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

１

，

００１

，

１４１

，

８６８．８１

元，营业利润

１６０

，

５２４

，

５３９．７３

元，利润总额

１７７

，

１０７

，

１４９．９０

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１５０

，

１７９

，

３３８．２３

元。

３

、南京华洲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县桠溪镇东风路

９

号；

法定代表人：杨寿海；

注册资本：

２３８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３８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研发、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咨询、转让；农药中间体开发、制造。

本公司通过南京生化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京华洲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７０６

，

１３９

，

９２７．１０

元，总负债

３７９

，

７３７

，

４６５．３０

元，净资产

３２６

，

４０２

，

４６１．８０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５３．７８％

。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

３６０

，

６２０

，

２９３．６１

元，营业利润

８８

，

１２９

，

９１９．１３

元，利润总额

８８

，

４３５

，

３０４．１３

元，净利润

６６

，

３１８

，

２８９．４０

元。

４

、重庆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万州经开区盐气化工园；

法定代表人：王红明；

注册资本：

１３５９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６８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机械、包装材料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

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９５％

股权，通过华洲药业持有其

５％

股权，合计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重庆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公司总资产

３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净资产

３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的签署主要内容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苏农连锁对大丰劲力的担保金额为

５

，

５００

万元；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互保

金额为

３２

，

７４７．８５

万元；公司对南一农集团的担保金额为

２０

，

７００

万元。 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

其它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确定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互保额度，有利于充分利用及灵活配置公司的担

保资源，解决拓展市场、业务发展所需资金问题，同时可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提高公司决策效率，促进

公司发展，并确保公司总体控制融资担保风险，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 同时，进行互保的全资子公司均为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公司审计部定期和不定期的对其实施内部审计，检查和监督其经营状况，防范

和控制其风险。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互保事项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有助于促进公司筹措

资金和良性循环，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互保事项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其他相

关制度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担保事项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的互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人同意《关于确定

２０１３

年度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５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9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释义：

１、

本公司

／

红太阳股份

：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

２、

红太阳国际贸易

：

南京红太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一、增资概述

１

、增资的基本情况

（

１

）为加大国际市场的开发力度和加快新客户的开发进程，积极拓宽销售渠道，推动产品的国际化，

提高产品的市场覆盖率和占有率，根据红太阳国际贸易经营发展需要，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对红太阳国

际贸易增资人民币

２

，

５６０

万元，红太阳国际贸易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３

，

０６０

万元，红太

阳股份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２

）本次红太阳国际贸易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３

）本次红太阳国际贸易增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具体情

况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南京红太阳股份有

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

３

、增资行为生效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

１

）本次红太阳国际贸易增资事项，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一致通过，并授权经营层

办理本次红太阳国际贸易增资相关事宜；

（

２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红太阳国际贸易增资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主体红太阳国际贸易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南京红太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县淳溪镇宝塔路

２６９

号

４

、法定代表人：张爱娟

５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

６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７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京红太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

７

，

２５１．０９

万元，净资产

１

，

７１７．０２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５

，

０５２．０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６６．０８

万元。

三、增资方红太阳股份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县桠溪镇东风路

８

号

３

、法定代表人：杨寿海

４

、注册资本：

５０７２４．６８４９

万元人民币

５

、经营范围：农药（凭许可证经营）、三药中间体及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技术咨询和服务；化肥

经营；投资管理及咨询；农药产品包装物的生产、销售（凭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生产企业定点证书核定

的范围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

四、增资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资完成后，红太阳国际贸易注册资本将为人民币

３０６０

万元。 红太阳国际贸易增资前后股权结

构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３０６０

万元

１００％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红太阳股份对红太阳国际贸易增资，增强了子公司的资金实力，有利于红太阳国际贸易加大国际市

场的开发力度，推动产品的国际化，进一步增强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有利于提高公司未来的经营业

绩，促进公司良性运营和可持续发展，为股东提供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战略投资规划及长远利

益。

六、备查文件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５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10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募集并

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短期融资券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释义：

１

、

公司或本公司

：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

２

、

南一农集团

：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３

、

南京生化

：

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南一农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根

据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南一农集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生化提供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南一农集团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利率为

５．７％

，此外南京生化需按照使用资金额度占南一农集团本期发行短期融

资券所募资金比例分摊部分发行承销费用和评级费用。

２

、因南一农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２２７

，

００８

，

００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７５％

，为公司控股股东，故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一致通过，关联董事杨寿海先生、汤建华先生、杨

春华女士、张爱娟女士、吴焘先生和夏曙先生回避表决，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同意

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的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函，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了披露（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

４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名称：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县淳溪镇宝塔路

２６９－２７５

号；

法定代表人：王红明；

注册资本：

３９

，

６８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农药；农药分装；危险化学品批发（以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农药中间体开发、制造；技术

服务、开发；塑料制品、包装材料制造；生态肥的生产、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２

、南一农集团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２２７

，

００８

，

００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７５％

，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南一农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根据

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南一农集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生化提供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南一农集团

２０１２

年

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南京生化与南一农集团签订了《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

融资券内部使用协议》，上述资金使用期限到期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２

、使用利率

该短期融资券发行利率

５．７％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３

、费用的承担

南京生化需按照使用资金额度占南一农集团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所募资金比例分摊部分发行承销

费用和评级费用。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生化与南一农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签订了《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内部使用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１

、甲方：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使用额度：鉴于甲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

融资券。 为满足乙方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甲方为乙方提供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甲方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

期融资券。

１－３

、使用期限：该短期融资券使用期限到期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１－４

、使用利率：该短期融资券发行利率

５．７％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１－５

、费用的承担：乙方需按照使用资金额度占甲方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所募资金比例分摊部分发行

承销费用和评级费用。

１－６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利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进一步拓宽了融资渠道，有利于缓解公司的资金压

力，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对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未来的盈利能力具有良好的

促进作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事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是在关联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关联交易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有利于拓宽公司

融资渠道，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有利于公司相关主营业务的发展；关联交易定价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严格履行了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关联董事回避等程序，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人同意《关于控股股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募集并提供

３

，

０００

万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在上述

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过程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规章制度执行，切实维护公司投资者特

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１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意见函；

３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内部使用协议》。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５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11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徽国星”）均于

２００９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取得相关主管部门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认定

有效期为三年，按

１５％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２０１２

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安徽国星积极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工作。 近日，公司收到了江苏省科

技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ＧＦ２０１２３２０００２３６

，发证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有效期：三年；安徽国星收到了安徽省科技厅、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国家税务局、安徽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ＧＦ２０１２３４００００９４

，发

证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安徽

国星将继续申请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这将有助于降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安徽国星的税

负，促进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安徽国星更好地发展。

同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号《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期间企业所得税预缴问题的

公告》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在资格复审期间，其当年企业所得税暂按

１５％

的税率预缴。 因此，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安徽国星

２０１２

年度已按

１５％

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安徽

国星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意见函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人作为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参加了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南京市江宁区竹山南路

５８９

号公司会

议室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现就本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拟审议事项的事前同意函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审阅了公司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提交的相关议案，并就议案的相关事项进行了了解

和询问。 本人同意将下列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讨论：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２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３

、《关于控股股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募集并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的独立意见

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及相关

政策的要求；

２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

计信息；

３

、本人同意《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的议案》。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独立意见

１

、经审阅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与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与安徽国星生物化

学有限公司、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与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与南京华

洲药业有限公司、广西红太阳农资有限公司与江苏科邦生态肥有限公司、江苏苏农农资连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与上海苏农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分别签订的《产品营销协议》和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与南

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红太阳种业有限公司、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

限公司与马鞍山科邦生态肥有限公司分别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及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与马鞍

山科邦生态肥有限公司签订的《供电协议》、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与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签

订的《设备租赁协议》和《劳务协议》等相关资料，本人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在关联各方协商一致的基

础上进行的，关联交易定价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２

、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严格履行了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关联董事回避等程序，本

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本人同意《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在上述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过程中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规章制度执行，切实维护公司投资者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４

、本人同意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深交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本着勤勉尽责原则，对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

来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能够认真贯彻执行《通知》的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关联方资金占用风险。

２０１２

年不存

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２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

１

）公司批准的苏农连锁对大丰劲力担保额度为

９０００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８３％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苏农连锁对大丰劲力的担保金额为

５５００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１．７３％

。

（

２

）公司批准的与全资子公司互保额度为

９．６

亿元，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１３％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互保金额为

３２

，

７４７．８５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２８％

。

（

３

）公司批准的与南一农集团互保额度为

９．５

亿元，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９．８２％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对南一农集团的担保金额为

２０７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５％

。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均已获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并认真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其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关于确定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互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１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互保事项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有助于促进公司筹

措资金和良性循环，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本次互保事项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其他相关制度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决

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担保事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互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

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本人同意将《关于确定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六、独立董事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独立意见

１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在审计过程中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

执业原则，坚持独立审计准则，同意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提供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服务，年度审计费

用预计为

６６

万元；

２

、本人同意将《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１

、公司现有内部控制制度总体上完整、合理、有效，内部控制体系贯穿于公司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

内部控制活动涵盖了公司运营的各项业务环节，能够预防和及时发现、纠正公司运营过程可能出现的错

误，形成了规范的管理体系，有效保证公司规范、安全、顺畅的运行，符合当前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需

要，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２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由于内部控制的局限性、公司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持续变化和相关监管新规

定要求及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建议公司将继续深化管理，不断修订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健全内

部控制体系，提高公司科学决策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使之始终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和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保持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３

、该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控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公司建立了较为

健全的内控体系，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得到持续有效的执行，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正

常进行，公司各项活动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 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和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总体上符合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能持续有效运行，不存在重大缺陷。

八、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的独立意见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绩效

考核机制，符合公司薪酬管理制度；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对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无异议；

３

、本人同意将公司董事、监事的薪酬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独立董事关于控股股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募集并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短期融资券的独立意见

１

、本人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在关联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关联交易按照等价有偿、公

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有利于公司相关主营业务的发展；关

联交易定价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２

、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严格履行了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关联董事回避等程序，本

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本人同意《关于控股股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募集并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在上述关

联交易的实际发生过程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规章制度执行，切实维护公司投资者特别

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独立董事：罗海章陈 山温素彬

签署日期：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六日

（上接

B026

版）


